
闽中医药函〔2026〕19 号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医疗
机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福建中医药大学

各附属医院，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省中医药科学院：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6 年中医药工作要点》精

神，按照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工作安排，进一步加强中医医疗机

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以下简称知识角）建设，切实发挥其

文化惠民功能，广泛宣传本地名医、名药、道地药材与中医适宜

技术等，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的

知识角主要是通过展板、实物、模型、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

备、中医阅读角或电子触摸屏、LED 屏等新媒体手段，帮助城乡

居民了解体验中医药文化、掌握养生保健知识的相对固定区域。

知识角是中医医疗机构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

窗口，建设好知识角有利于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

（一）体现便民利民，普及实用养生知识。知识角要方便就

诊及陪诊人员学习、体验中医药知识，了解中医食疗、穴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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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养生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

保健能力。

（二）有效传播中医药文化，增强中医药认知认同。知识角

能让就诊及陪诊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医药的历史渊源、诊疗理念，

更能直观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实用性和科学性，逐步消除认知误

区，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三）积极延伸服务触角，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知识角是延

伸中医药诊疗服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能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服务

内涵，有利于拉近医患之间距离，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二、建设内容

各中医医疗机构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原则，

扎实推进知识角建设，建设内容可参考《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

角建设指南》（见附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选址布局合理。要充分利用候诊大厅、连廊等群众易

到达较宽敞区域，标识醒目、布局合理，划分展示、体验、阅读

等功能区。小型中医医疗机构知识角使用面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

较大机构不低于 50 平方米，风格与医疗机构整体环境协调。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在院区建设中草药植物展示区，方便群众了解

中草药的性状，也可作为中小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阵地。

（二）完善设施配置。可配备展板、实物、模型等基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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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内容图文并茂、每年更新不少于 4 次；运用电子设备播放

科普内容，方便群众便捷学习；有条件的可配备艾灸仪、刮痧板

等体验设备，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设置阅读区，配备不少于

6 种中医药科普资料并定期更新。

（三）规范内容建设。科普内容需权威准确，杜绝虚假误导，

贴合群众需求，聚焦重点人群，普及四季养生、慢病调理等实用

知识，形式丰富多样，兼顾不同群体学习需求。

（四）强化管理运行。明确管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健全日

常管理制度。可定期安排专业医护人员负责讲解、指导，开展培

训。建立内容和设备更新机制，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1 次健康咨询

和知识讲座，提升群众参与度。

（五）突出特色提升。结合自身特色和地方中医药资源，打

造特色知识角，融入道地药材、特色疗法等内容，创新服务模式，

有条件的可延伸服务至基层社区乡村，进一步扩大科普覆盖面。

三、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将知识角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明确责

任，细化措施，因地制宜建设好知识角。

（二）各中医医疗机构合理安排经费，切实保障知识角内容

更新及长效运行。

（三）各地中医药主管部门做好指导监督，及时督促整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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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确保知识角发挥实效。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应充分发挥专业

职能作用，加强对各单位建设知识角的业务指导。

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联系人:陈鹏飞，联系电话：

18060500015。

附件：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指南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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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指南

一、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定义

通过展板、实物、模型、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中医

阅读角或运用电子触摸屏、LED 屏等新媒体手段，帮助城乡

居民体验感受中医药文化，掌握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固定

区域。

二、基本配置

（一）简约版

1.适用面积：10～20 平方米。

2.适宜区域：诊室、候诊区走廊、小型养生馆、小型教

室等。

3.基本配置：平面展示区，包含展板或海报、可触式显

示屏等电子设备；实物展示区，包含中医阅读角等。

（二）标准版

1.适用面积：30～40 平方米。

2.适宜区域：挂号大厅、大型养生馆、社区或广场、商

场或机场休息区、大型教室等。

3.基本配置：平面展示区，包含展板或海报、可触式显

示屏、LED 屏等电子设备；实物展示区，包含中医阅读角、

中药材或中医药器具展柜、中医药主题人物 3D 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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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级版

1.适用面积：50 平方米以上。

2.适宜区域：中医药专题展览馆等。

3.基本配置：平面展示区，包含展板或海报、可触式显

示屏、LED 屏等电子设备；实物展示区，包含中医阅读角、

中药材或中医药器具展柜、中医药主题人物 3D 模型等；互

动体验区：包含健康咨询台、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等。

三、模板内容

（一）场景设计图：简约版、标准版、升级版中医药健

康文化知识角高清效果图及 3D 渲染视频，另附医疗机构实

景展示照片，便于各单位参考布景。

（二）展示内容：中医文化特色、中医基本理论、中医

经典古文、中医养生理念、中药基础知识、方剂基础知识、

经络腧穴、常用保健技术、常见病证调理方法9大板块的PPT、

展板设计图及文字材料。中医体质养生、五脏养生、四季养

生小视频。

（三）APP 安装包：中医科普知识 APP 安装包，可下载

安装在多种电子设备上宣传展示中医药文化及科普知识。

（四）中医科普知识二维码：二维码图片，供观众扫码

观看中医药文化及科普知识。

四、其他

（一）模板下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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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府网站政策文件栏目

或福建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宣传平台下

载所需资源，包括：①场景设计图；②中医科普知识（9 个

主题 56 个知识点）；③中医药养生小视频；④中医科普知

识 APP；⑤中医科普知识二维码；⑥《多媒体展示指南》。

（二）使用须知

1.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展示文字和 PPT 进行增删，

用于多媒体展示。

2.PPT 文件未设置自动播放，无动画和切换，各单位可

根据需要进行幻灯片放映的设置，如切换方式、动作和时间

等。

3.展板文件可根据实际面积等比例适当放大或缩小，可

直接喷绘使用。

4.PPT、展板文件、中医科普知识 APP 中的图片均为版

权图片，授权主体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使用时需注明出版

单位），仅供公益展出、学习交流使用，不得用于出版、商

务活动及网络传播（如微博、微信及 APP 移动客户端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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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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